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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从“三北地区”输入可再生能源电量将持续增加，且增长幅度会超过以前。

据核算， 2019 年，我国陆上风电度电成本约 0.315 ～ 0.565 元 /kWh，平均度电成本

0.393 元 /kWh。光伏发电度电成本约 0.290 ～ 0.800 元 /kWh，平局度电成本为 0.389 元 /

kWh。据预计，2020 年我国陆上风电平均度电成本为 0.287 ～ 0.539 元 /kWh，光伏度电成

本为 0.245 ～ 0.512 元 /kWh。预计到 2025 年，我国陆上风电平均度电成本 0.241 ～ 0.447

元 /kWh, 光伏度电成本为 0.220 ～ 0.462 元 /kWh，部分地区已经与燃煤基准电价接近甚至

低于燃煤电价 [15]。随着发电成本的不断下降，未来可再生能源的交易价格可期。

（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方式

为了应用电能，人类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电网设施，以匹配电能的特性。但各种

形式产生的电能均以统一的能量形式共同接入公共电网后，我们在应用电能时无法直接区

分所使用电能的来源。这使得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上具备多种形式。

数据中心具有用电负荷稳定，有利于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优点。应用可再生能源目前

有通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电站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电力市场与可再生能源企业

交易等多种直接应用形式以及与其他来源电能混用的间接应用形式。

三、中国数据中心行业应用可再生能源的现实情况及典型案例

中国数据中心行业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应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如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等互联网企业，秦淮数据集团、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等数据中心建设运营企业为实

现规模应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已经在市场化交易直接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自建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电站等方式进行了积极地探索。

秦淮数据集团案例：秦淮数据集团坚持“能源流”、“业务流”、“数据流”三流合

一理念，在打造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产业生态发展进程中，注重综合能源服务能力、装备制

造能力、一级开发能力和全栈周期服务能力的建设。在能源流富集区域，秦淮数据集团利

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稳定、大量的能源需求特征，从需求侧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释放发

电能力、挖掘成本优势提供动力，带动地方政府能源改革，如在张家口地区参与的“四方

[15]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新能源发电分析报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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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栋厂房屋顶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整体规划共采用 450W 单晶硅组件，总装机容量约

13MWp，中压并网。光伏组件沿 TPO 屋面平铺安装，直流电经逆变器逆变后，变压器升

压接入数据中心厂房配电室。电站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并网方式。仪征地区年

峰值日照小时数为 1224.1h，系统效率设计理论值 80% 左右，单栋厂房屋面年均发电量约

149 万 kWh，设计使用年限内年均发电量约 1200 万 kWh。

除以上两个园区外，腾讯在其他适宜采用分布式光伏技术的项目上，也在积极推动

试点工作，计划未来几年总容量突破 100 MWp。[20]

图 5 腾讯清远清新云计算数据中心分布式光伏项目效果图

图 6 腾讯仪征东升云计算数据中心分布式光伏项目效果图

[20] 数据及资料由腾讯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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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能力，是中长期交易的重要补充。部分电力现货市场试点省份正在开展可再生能源参

与现货市场的探索。

表 1 近期电力市场建设政策文件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关于全面放开经营性电
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9]1105号）

《关于深化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发
改办能源规 [2019]828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电力中
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9]1982号）

一方面明确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范围、原则和
保障措施。除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农林牧渔等
行业电力用户以及电力生产所必需的厂用电和线损之外，其他大工业
和一般工商业电力用户原则上均属于经营性电力用户范畴，均应该全
面放开。另一方面继续完善优先发电优先购电制度。要求进一步落实
规范优先发电、优先购电管理有关要求，加强分类施策，抓紧研究保
障优先发电、优先购电执行的措施，统筹做好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
规范管理工作。已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存量配电网，应由产权所有人
向地方能源主管部门申请作为配电网项目业主。

科学论证电力市场模式。因地制宜、科学合理选择电力市场模式，
确保市场模式有良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合理选择现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根据各电力现货试点地区的电
网结构和阻塞情况，可选择采用节点边际电价、分区边际电价和系统
边际电价等价格机制。

建立健全现货市场运营工作制度。市场运营机构应加强相关工作
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市场运营水平。

建立与现货市场衔接的用电侧电价调整机制。统筹考虑优先发电、
优先购电结算情况，以及电力现货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逐步建立完
善用电侧价格调整机制。

抓紧签订 2020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各地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
2020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做好省内和跨省跨区电力中长
期交易（含优先发电）合同签订的组织协调。认真分析研究存在问
题，组织市场主体开展协商洽谈和集中交易，明确合同细节，尽快在
2019 年末或 2020 年初完成签订工作。

鼓励开展清洁替代交易。落实国家能源清洁化发展战略和节能减
排政策，鼓励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发电机组替
代常规火电机组发电，由高效环保的火电机组替代低效高污染火电机
组及关停发电机组发电。

完善中长期市场带电力负荷曲线交易机制。鼓励签约各方自主约
定电力负荷曲线或电力负荷曲线形成方式，并在交易合同中明确；探
索直接带电力负荷曲线开展平台集中交易，确保发用双方电力负荷曲
线一致，促进中长期交易的及时完整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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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数据中心参与电力交易政策汇总

序号	 发布日期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政策简要内容

《 京 津 冀 绿 色
电 力 市 场 化 交
易规则（试行）》

国家能源局华北
监管局

北京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北京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浙江
省能源局、国家
能源局浙江监管
办公室

福建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国家能
源局福建监管办
公室、福建省通
信管理局

《 关 于 开 展 北
京 市 绿 色 数 据
中心（第一批）
征 集 工 作 的 通
知》

《2020 年浙江
省 电 力 直 接 交
易 工 作 方 案》
（ 浙 发 改 能 源

〔2020〕145 号）

《 关 于 开 展 大
数 据 中 心 企 业
电 力 市 场 注 册
工 作 的 通 知》
（ 闽 工 信 函 能
源 〔 2 0 2 0 〕
195 号）

北京、天津、冀北电网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企业及北京、天津、冀北及雄安符合准入条
件的电力用户和京津冀地区的售电公司都可
以通过协商、挂牌等市场化方式进行中长期电
力交易，推进京津冀地区可再生能源一体化消
纳。张家口地区的数据中心可以参与该项市场
交易，直接采购绿色电力。

规定全省电网覆盖范围内，运营机柜
超过 150 台的超算中心或数据中心企业中，
符合条件的年购电量在 1000 万千瓦时及
以上的用户，可自主选择注册成为批发用
户或零售用户，直接向发电企业购电或选
择向售电公司购电；其他年购电量 1000
万千瓦时以下的用户均注册为零售用户，
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

明确获评为绿色数据中心的企业，可
获得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资格。

新纳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行业 1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用户可参
与售电市场交易。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发展受到各地重视，陆续有专门针对数

据中心通过电力市场直接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政策出台。

总体上讲，目前电力交易市场的建设仍处于试点摸索阶段，各省电力交易制度和形

式均多少有所区别，在试点过程中也存在部分问题。但相信电力交易市场的成熟和完善，

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的下降，将会有效降低数据中心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门槛，为数

据中心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机遇。

1	 2018、11

2	 2019、2

3	 2020、4

4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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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电力证书

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是国家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上

网电量颁发的具有唯一代码标识的电子凭证，一般由独立的第三方颁发。绿证的购买方，

既有权宣称自身使用了绿色能源。2001 年荷兰率先开展了绿证交易。此后，美国、日本、

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芬兰、瑞士、挪威、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均实行了绿证交易。

2017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 发改能源 [2017]132 号 )，标志着我国绿

色电力证书制度正式试行。该通知规定，“绿色电力证书是国家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水

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具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

认和属性证明以及消费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从即日起，将依托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

管理系统，试行为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 ( 不含分布式光伏发电，以下同 ) 所生产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发放绿色电力证书”，“风电、光伏发电企业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

息管理系统，依据项目核准 ( 备案 ) 文件、电费结算单、电费结算发票和电费结算银行转

账证明等证明材料申请绿色电力证书，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按月核定和核发绿色

电力证书”。

按照《绿色电力证书资源认购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依据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通过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

台，向符合资格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颁发的具有唯一代

码标识的绿色电力证书，即所谓的“绿证”。绿证采取自

愿认购交易规则，购买绿证可以视同购买所有电力的可再

生能源属性，抵消所用常规电力，但不可以进行二次交易。

“绿证”方式可以使数据中心摆脱限制其无法直接采

购可再生能源的各种因素，实现扩大应用可再生能源的目

标。但目前，纳入补贴目录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绿证价

格较高。中国绿证目前认购价格的定价机制为认购价格按

照不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补贴金额（包括认购

官网价格，或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确定认购价格）。具体 图 8 绿色电力证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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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余电量上网方式运行来实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是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一种商

业模式。其主要的收益来自于“自发自用”部分所节约的电费，以及如果电站产生“余电

上网”部分，所带来的电费收益。同时，对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还给与单

独补贴。按国家发改委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 2020 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0〕511 号 )，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发电量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 0.05 元。

数据中心一般屋顶面积和侧立面面积相对较大，在光照条件较好的地区，完全可以

考虑积极开展分布式光伏的建设。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可以视为自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站的进一步发展。

2017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

( 发改能源【2017】1901 号 )，希望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单位（含个人）自身

不使用该电站所发的电量，而是将其售与同一电压等级的同一区域内同一配电网下电力用

户进行电力交易，即所谓的“隔墙售电”。但“隔墙售电”模式受到“过网费”计算问题、

电网的消纳许可问题、增量配网试点等问题影响，一直未能获得进展。

2019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26 个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区域，“隔墙售电”将

首先在这些试点区域中实施（见附表1）。相信随着分布式能源市场化交易试点工作的开展，

相关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为数据中心企业在自建分布式电站模式之外就近采购可再生

能源能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五、中国数据中心行业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面临的问题

（一）数据中心行业对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重视程度有所不足

目前可以认为，是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各分系统技术的进步、计算能力的进步、数据

中心设计及管理水平的提高、集约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各地对数据中心能效水平越来越严

苛的要求等因素，暂时缓解了数据中心能耗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未来快速增长的汹涌

的数据洪流需要更高的数据处理能力，而上述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将无法继续补偿这种情况

所带来的更大的能耗需求。数据中心的能耗有极大可能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在经济

发展需求和环境友好需求面前，数据中心应用可再生能源或许是最佳解决方案。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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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此种方式进行探讨，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工

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购电协议制度。

（三）适当创新绿证交易制度

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绿证交易制度做适当创新，仿照直购电交易模式增加双边

协商、挂牌交易、集中竞价、撮合交易等交易形式，提高交易活跃度，更好地形成市场广

泛接受的价格，进而扩大交易量。

七、对中国数据中心行业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实践

首先，作为未来可能为数不多的能源消耗量占社会总用电量比例保持持续增长的行

业，数据中心企业需要高度认识自身对未来、对国家需要承担的责任。可再生能源电力价

格的下降，为数据中心行业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数据中心企

业可尽早对应用可再生能源给与更高的关注，并参考行业经验，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进行

谋划和布局。同时，电力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发展，数据中心企业可组建专门机构跟踪相

关进展，及时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相关市场实践。

（二）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政策制定

预计未来各行各业对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均将会更加积极、广泛。数据中心也可主动

地参与到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电力市场的建设过程，由此才能在政策演进的过程中找

到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企业以及其他各方的利益平衡点，甚至某些领域的突破点 , 为数

据中心行业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据有利位置。

（三）积极谋划投资平价可再生能源项目

通常认为，在享受国家补贴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发电量的可再生能源属

性已经不再属于该项目自身，不能用于抵消常规电力。但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降低，

平价项目（即不享受国家补贴项目）已经具备投资可行性，所发电量也可以通过绿证的

方式抵消常规电力。建议数据中心企业积极考虑投资平价可再生能源项目，此种方式将

是未来最有效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的方式，也相信此种方式将会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社会

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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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数据中心行业应用可再生能源情况未来展望

（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推动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数据中心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随着“碳

中和”目标的提出，预计积极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数据中心企业将会获得更多政策的支持和

鼓励，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有效带动数据中心行业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应用可再生能源。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重视

数据中心行业已经有企业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通过各种方式积极采购可再生能源

电力，并已在布局时将可再生能源的因素考虑进去。随着数据中心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实

力的提高，相信会有更多企业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三）可再生能源应用便利性的进一步提高

数据中心的电力成本占总运营成本的 80% 以上，所以数据中心行业对于电力价格的

变动非常敏感。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可再生能源价格的逐步下降为数据中

心扩大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四）数据中心行业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预计中国数据中心行业将会不断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在世界上体现出中国数据中心行业在绿色发展道路上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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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9 年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名单

试点区域风电、光伏发
电交易规模（万千瓦）

1	 湖北	 天门市		  5	 5

2	 湖北	 荆门市（*）	 掇刀区麻城镇	 5	 4

3	 河南	 鹤壁市	 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10	 10

4	 河南	 禹州市	 绿色铸造陶瓷产业园	 20	 20

5	 河南	 兰考县		  6	 6

6	 山西	 运城市	 河津市	 10	 10

7	 山西	 朔州市	 山阴县、怀仁县	 10	 10

8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	 5	 5

9	 天津	 天津市宁河区	 宁河经济开发区	 5	 5

10	 天津	 天津市宁河区（*）	 未来科技城潘庄工业区	 5	 4.5

11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	 京津高村科技创新园	 5	 1

12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	 5	 5

13	 江苏	 常州市（*）	 天宁区郑陆工业园	 5	 0.5

14	 江苏	 盐城市（*）	 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	 5	 4.8

15	 江苏	 海门市	 余东镇	 5	 5

16	 江苏	 江阴市（*）		  5	 1

17	 江苏	 泰州市姜堰区（*）	 姜堰经济技术开发区	 5	 4.7

18	 宁夏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9	 9

19	 河北	 保定市	 满城区大册营镇	 5	 5

20	 河北	 邮郸市	 涉县	 5	 5

21	 河北	 武安市	 西寺庄乡	 5	 5

22	 陕西	 榆林市	 榆阳区及神木县	 5	 5

23	 陕西	 渭南市	 合阳县、白水县、大荔县、蒲城县	 5	 5

24	 安徽	 池州市	 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责池区	 5	 5

25	 安徽	 铜陵市（*）	 铜官区	 5	 2

26	 安徽	 马鞍山市（*）	 雨山区银塘镇	 5	 4

合计				    165	 147

总量限额	 其中新建
序号	 省（区、市）	            试点区域	 试点范围

备注∶
1. 标注“*”的试点区域按照 2020 年底前试点区域交易总量不超过 5 万千瓦，根据就近消纳能力推进落实 ;
2. 未标注“*”的试点区域按照此表中规模落实消纳能力并组织实施 ;
3. 新建项目优先纳入交易，在条件成熟后，存量项目可自愿参与交易（同时放弃国家补贴）。


